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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

本文件由××××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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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场景民用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运行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场景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物流运行的通用要求，涵盖运行人要求、无人机系统要

求、运行环境要求、起降场地要求、飞行运行要求及运行保障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中型无人机实施城市场景物流运输的特定类别运行。此类运

行不应包含活体动物运输，危险品运输要求应另行制定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MH/T 2014—202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物流运行通用要求 第1部分：海岛场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场景 urban scene

在人口密集区使用无人机开展超视距运行，且通过划设固定航线与有人驾驶航空器隔离飞行。

3.2

运行人 operator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记并按照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审定获得批准，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民用航空飞

行活动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和通用航空企业。

3.3

标准运行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一套涵盖运行特征的程序，这些特征使运行具有明确的或标准化的过程且不会失效。

3.4

非正常运行程序 abnormal running program

当发生运行环境恶化、系统故障或诊断错误等情况时，为防止无人机失控做出的反应程序。

3.5

应急程序 emergency procedures

对无人机失控情况下作出的有效反应程序，以减轻对地面或空中第三方的伤害。

3.6

应急响应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为应对无人机坠地或与有人驾驶航空器空中相撞突发事件，按一定顺序或方式进行的行动计划，最

大程度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影响。

4 运行人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运行人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4.1.2 运行人应按规定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中完成所使用无人机的实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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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运行人应按规定对拟使用的无人机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

4.1.4 运行人不应运输法律、行政法规、民航规章禁止运输的物品或影响无人机飞行安全的物品。

4.1.5 运行人应编制符合其实际运行情况的运行手册，并保持现行有效。手册内容应符合相应民航管

理规章、运行人运营资质和规范要求。

4.1.6 运行人应当按照民用航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货物运输管理手册。

4.2 人员资质要求

4.2.1 基本要求

运行人应设置能够有效控制和监督其整个运行的管理机构，且使用具备资质的运行主管、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操控员（以下简称“操控员”）、维修人员等，以保证其运行的安全。

4.2.2 运行主管

运行主管应具有民用航空管理部门要求的运行管理经验,负责运行人飞行运行的组织实施。运行主

管应确保运行人所开展的飞行运行活动符合相应规章和其制定的相关手册规范要求。

4.2.3 操控员

操控员应持有相应类别、级别和型别等级的执照。对于操控分布式无人机的运行人，其安全操作责

任人应当持有相应类别、级别和型别的执照，其他涉及操控任务的人员无需持有执照，但应完成运行人

实施的相关培训。

4.2.4 维修人员

维修人员应满足民用航空管理部门规定的资质要求，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技能，经运行人培训合格。

4.2.5 安全员

运行人根据需要可设置安全员。安全员负责协助操控员维持现场安全、有效实施飞行。安全员应具

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经运行人培训合格。

4.2.6 航线勘察人员

航线勘察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负责拟运行场地及航线的勘察工作，为飞行运行做前期准备；

b) 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并经运行人培训合格。

4.2.7 起降场操作员

起降场操作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负责在起降点执行货物装卸、固定、配平，并做起飞前检查、降落后检查；

b) 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并经运行人培训合格。

4.3 培训要求

4.3.1 运行人应为其无人机操控员、维修人员和其他相关运行人员制定符合要求的训练大纲，并按照

训练大纲进行训练。

4.3.2 运行人应为训练提供足够的地面训练设施和飞行训练设施。

4.3.3 在完成训练后，运行人应对被训练人员的技术熟练程度和知识水平做出合格证明，并记录。

4.3.4 运行人应对运行人员进行每年不少于 24 小时的复训，保证所有人员获得关于该型号无人机和所

涉及的运行人员工作岗位的充分训练并保持近期熟练水平。

4.4 维修要求

4.4.1 运行人应按照维修技术文件对无人机系统开展维修工作，以确保无人机始终处于安全可用状态。

4.4.2 运行人应直接使用无人机系统及其部件制造厂家和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发布的维修技术文件，或

基于制造厂家和管理部门发布的维修技术文件制定维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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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无人机维修人员应至少按照制造厂家建议的规范接受了运行人组织的机型维修培训，通过考核

并获得授权。

4.4.4 运行人应建立维修人员培训和考核记录，以及授权维修人员名单，并保持更新。

4.4.5 运行人应对每一项维修工作进行记录和保存，保证记录可追溯和查阅。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日期、无人机系统序列号、维修内容、维修后状态、维修人员、检验人员等。

4.4.6 维修记录应以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记录和保存。

5 无人机系统要求

5.1 通用要求

开展运行的无人机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取得与其适航批准类别相应的适航证件；

b) 具有符合民用航空管理部门要求的有效指挥和控制链路（C2 链路）；

c) 具备传输、接收确保无人机持续安全飞行和运行所需的所有安全关键信息的能力，至少包括

以下内容：

1) 所有能源系统的关键参数信息；

2) 所有升力/推力/动力系统的关键参数信息；

3) 飞行性能和导航信息，如速度、高度和位置信息；

4) 指挥和控制链路、导航信号的强度和质量信息，如信噪比、信号强弱、覆盖范围等，并

能提供上述信号状态及应急告警信息。

c) 遥控台（站）具备显示本条 c）款状态信息的能力；

d) 无人机系统的设计使可能发生的失效不会导致失去对无人机的控制或无人机飞出预设飞行区

域。可能的失效包括：

1) 升力/推力/动力系统；

2) 能源系统；

3) 指挥和控制数据链路；

4)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北斗导航系统；

5) 有单点失效的飞行控制部件 （如适用）；

6) 遥控台（站）；

7) 影响无人机安全运行的其他系统失效（如适用）。

b) 具备飞行数据记录的能力；

c) 按照民用航空管理部门的要求向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报送身份和飞行动态数据，

且在运行时不得关闭报送功能；

d) 安装并使用电子围栏；

e) 制定无人机的重量和重心限制；

f) 制定不利天气条件下的运行限制并通过测试证明。不利天气条件包括但不限于风、雨、雪、

结冰和闪电等。

5.2 城市场景特殊要求

根据城市场景的需求，无人机系统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配备降落伞等缓冲装置，降落伞正常开启后，无人机落地速度不宜大于 8m/s，以降低对地面

人员的伤害和财产损失；

b) 安装具备提醒避让功能的显著提示设备（如灯光、声音提醒）；

c) 具备足够的飞行精度,以满足预期使用场景和环境条件的安全运行要求。

6 运行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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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人在正式运行前应对城市场景的运行环境进行安全性和可靠性评估，对于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

运行环境制定合理的风险应对措施。需评估的运行环境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素：

a) 地形及地面障碍物信息：运行区域内山峰、丘陵、森林、低空障碍物（例如高压输配电铁塔

架、信号塔）等信息；

b) 重要设施和建筑物：运行区域内城市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电力供

应、水源供应、通信单位等重要基础设施单位，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大型活动场所信

息；

c) 无线电干扰信息：通信、广播、导航、工业设备等干扰源信息；

d) 地面人口密度信息：运行区域内地面人口密度分布信息及经常性人员聚集场所信息；

e) e)噪声敏感区域：学校、住宅区等噪声敏感区域信息，地面噪声值应≤60 分贝（昼间）、≤

50 分贝（夜间）；

f) 气象信息：运行区域内影响无人机飞行安全的温度、湿度、风速、风向、降水、大雾等气象

信息，考虑城市常见的热岛效应、雨岛效应、狭管效应等，结合无人机特性，制定适应的飞

行限制；

g) 通信、导航、监视设施信号覆盖信息；

h) 可能影响无人机飞行安全的其他信息。

7 起降场地要求

7.1 基本要求

运行人应根据业务需求、运行量、拟使用无人机系统性能和起降方式等进行起降场选址和建设。

7.2 场地选址

7.2.1 基本原则

7.2.1.1 应根据物流业务需求，考虑拟运输的货物类型、业务量等合理选择起降场地，宜靠近主要服

务对象或物流服务网点，场地面积应与业务量相适应。

7.2.1.2 备降场的选址可参考起降场的选址要求。

7.2.2 空域条件

应充分考虑所在空域的限制及空域内其他用户的关系。

7.2.3 净空条件

7.2.3.1 应充分考虑起降场周边障碍物对无人机安全起降的影响。

7.2.3.2 起降场上空应无障碍物。

7.2.4 地理位置

7.2.4.1 选址应充分考虑无人机飞行活动可能对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的影响。

7.2.4.2 场址应与以下区域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a) 与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监管场所以及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机关的安全距离不宜小于 200m；

b) 与重要军工设施保护区域、核设施控制区域、易燃易爆等危险品的生产、仓储区域，以及可

燃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储区域的安全距离不宜小于 500m；

c) 与发电厂、变电站、加油站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安全距离不宜小于 500m。

7.2.4.3 场址宜远离人口聚集或人员活动密集的区域，如车站、学校等。

7.2.4.4 场址宜远离别墅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区域，特殊需求除外。

7.2.4.5 场地尺寸应满足拟使用无人机起降和运行保障设施的需求。

7.2.5 通信导航条件

7.2.5.1 起降场周边通信信号良好，应能够满足无人机指挥、控制、数据传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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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2 起降场周边导航信号良好，应能够满足无人机的起降定位精度要求。

7.2.6 气象条件

应充分考虑潮汐、风场、降水等复杂气象条件对无人机飞行安全和起降场利用率的影响。

7.2.7 电磁环境条件

7.2.7.1 起降场周边电磁环境不应对无人机通信、导航信号产生干扰。

7.2.7.2 应避开射电天文台、卫星测(导航)站、气象雷达站等需要对电磁环境实施特殊保护的设施及

周边区域。

7.2.8 地质条件

起降场道面宜选择硬质地面，如水泥、沥青、胶质等，且排水通畅。

7.2.9 周边配套

应充分考虑周边是否有可供使用的供电、供水、通信、道路等设施。

7.3 场地建设

7.3.1 一般要求

7.3.1.1 应根据拟使用无人机最大尺寸、起降方式、起降定位精度，确定单个起降场尺寸、形状。

7.3.1.2 应根据预期运行量，规划场地内起降场的数量，以及相邻起降场之间的安全间隔、起降场与

周边障碍物之间的安全间隔。

7.3.1.3 起降场道面应平整，砂石地、草地、软泥地等不平整道面需先进行平整或地面硬化。 相对地

势应较高防止场地积水，场地表面光滑平整防吹袭，建议场地周边设置围网防止 FOD 造成无人机损伤。

7.3.1.4 起降场道面应能防止积水。

7.3.2 设施设备要求

7.3.2.1 导航定位

起降场应设置可从空中识别的降落引导标识（如视觉布），相邻起降场降落引导标识应不同，以防

止错误识别导致无人机相撞等不安全事件。如需在起降场内或周边设置导航地面基准站（如 RTK 基准

站）的，应确保其定位信号稳定且满足运行需要。

7.3.2.2 通信

起降场应根据运行需要建设通信设施或接入移动公网等低空通信网络，确保起降场范围内通信信号

有效覆盖，满足无人机指挥、控制、监视和通信的要求。

7.3.2.3 气象

起降场宜具有获取温度、湿度、气压、风速、风向、降水等气象信息的能力。在起降场内或周边设

置气象采集设备的，应确保具有适宜的探测环境。

7.3.3 供电

起降场可根据运行需要建设供电设施，以满足无人机电池充电、场地设施设备等用电需求。供电宜

选用市电供电，功率应满足所有用电设备的功率总和。

7.3.4 安全

应在安全区外围设置阻止非相关人员进入的围栏并悬挂危险警告牌。应配备覆盖起降场全部区域的

视频监控。

7.3.5 灯光

在夜间或低能见度情况下运行的起降场，应设置辅助照明或场地指引的灯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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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

起降场应配备齐全、正常运行的消防设施设备。

7.3.6 运行保障

应根据运行需要在起降场周边设置办公、无人机维护/存储、电池充电/存储、货物交接/存储等运

行保障设施和场所。

7.4 起降场资料

运行人应编制起降场资料，起降场资料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a) 基准点坐标；

b) 海拔高；

c) 尺寸；

d) 类型；

e) 管理方信息及联系方式；

f) 周围重要障碍物的名称、类型、顶端高及地理坐标；

g) 其他需要的信息。

8 运行程序要求

8.1 基本要求

运行人应制定完善的运行程序，包括标准运行程序、非正常运行程序、应急程序和应急响应预案，

并通过飞行验证、仿真、推演等方式确保程序正确有效。

8.2 标准运行程序

8.2.1 飞行计划申请

8.2.1.1 实施飞行前一天 12:00 前，运行人应在民用无人机综合管理系统中提交飞行活动申请并获得

批准。无人机起飞前应按规定向当地空管部门报告，确认放飞许可，方可开始飞行。

8.2.1.2 紧急物流运输（如载运急救药品、血液制品等）可申请临时飞行计划，应在起飞前 2小时向

空中交通管理部门提交申请，说明紧急事由并附相关证明，按规定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应在 1 小时内反馈

审批结果。

8.2.2 飞行前准备

飞行前，参与飞行的操控员、起降场操作员等机组人员，应建立有效的实时通信联系，明确人员分

工、工作流程和安全注意事项。

8.2.3 电池装载

装载电池，开启电源，检查电池电量充足且无故障。

8.2.4 货物装载

8.2.4.1 货物种类、包装、体积和重量应符合无人机的运输条件要求。

8.2.4.2 按照无人机的货物装载要求进行货物配装，确保无人机的装载控制在其重量重心限制范围内。

8.2.5 飞行前检查

飞行前检查包括航前检查和环境检查。

a) 航前检查：检查结构系统、动力系统、航电系统、载荷系统等，确认无人机系统处于适合安

全飞行的状态，核对航线；

b) 环境检查：检查起降场周围环境、电磁环境和航线气象条件等，确认其满足无人机系统安全

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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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无人机飞行

8.2.6.1 无人机起飞，按照预设的航线完成起飞-爬升-巡航-下降-着陆飞行。

8.2.6.2 飞行过程中，操控员应实时监控无人机的飞行状态和参数，包括：

a) 无人机实时位置信息；

b) 通信链路状态；

c) 导航状态；

d) 电池状态：监控电池状态，包括电量和剩余飞行时间；

e) 动力系统状态；

f) 无人机故障状态。

8.2.6.3 当飞行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时，应按照应急程序进行处置。

8.2.6.4 运行人应与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或飞行服务站（飞行任务审批单位）全程保持沟通和联络，按

规定通报无人机飞行状态。

8.2.7 无人机着陆后

着陆后，在无人机上锁、断电后，起降场操作员卸载货物，并更换满电量的电池，为下一次任务飞

行做准备。

8.2.8 飞行记录及问题上报

8.2.8.1 运行人应记录并保存每次飞行信息，飞行记录应以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可接受的方式进行记录

和保存。

8.2.8.2 若飞行中发生紧急事件，应按照民用航空管理部门要求按需上报。

8.3 非正常运行程序

运行人应针对以下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制定非正常运行程序：

a) 遭遇恶劣天气；

b) 指挥与控制链路失效；

c) 导航系统失效；

d) 电池故障；

e) 动力系统故障；

f) 空域/航路冲突等。

8.4 应急处置程序

运行人应针对以下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制定应急处置程序：

a) 无人机迫降（立即降落）；

b) 降落伞开伞（如安装）；

c) 无人机坠机；

d) 无人机失控飞行。

8.5 应急响应预案

为应对无人机坠地或与有人机空中相撞突发事件，运行人制定应急响应预案，以最大程度降低事故

造成的损失或影响，每年组织不少于2次的应急响应预案的演练和培训。

9 运行保障要求

9.1 通信服务

运行人应确保运行期间，其使用的外部通信服务（如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等）在运行区域和时段内

有效覆盖且其性能满足安全运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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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通信链路应满足起降端信号覆盖率 100%，非人口密集区域航线信号覆盖率不小于 80%，丢包

率小于 10
-3
；

b) 无人机与地面站（或运行控制系统）之间的数据传输时延应不大于 2000 ms；

c) 发生通信链路切换时，切换时间应不大于 1s，可选择自动切换；

d) 采用地面组网通信或移动网络邻区切换应不大于 1s。

9.2 导航服务

运行人应确保运行期间，其使用的导航定位服务在运行区域和时段内有效覆盖且其性能满足安全运

行的要求。

9.3 监视服务

运行人应当确保无人机能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民用无人机综合管理系统报送识别信息。

9.4 空中交通服务

运行人应确保运行所需的空域信息（如禁飞、限飞通知等）在运行期间数据获取通畅、及时、准确。

9.5 气象服务

运行人应确保其运行所需的气象服务信息在运行期间数据获取通畅、及时、准确，满足预期的运行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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